
《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條例草案》 

回應法案委員會於二零零七年二月一日的會議上討論的議題 

 

  本文件載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於二零零七年二月一日的會議上

討論的議題所作的回應。 

修正案中新增的草案第 11(2)條所載的上訴通知書 

2.  在該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當局提供其他上訴委員會

所採用的上訴通知書樣本。現把《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(規管)條例》(第

493 章) 的上訴委員會所採用的上訴通知書樣本載於附件，供委員參閱。 

修正案中新增的草案第 12 條所載的上訴委員會成員 

3.  委員亦詢問，是否應該在條例草案中設有特定條文，以在有足

夠理由的情況下，將上訴委員會的主席、副主席或備選委員免職。 

4.  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(第 1 章)第 42(a)條訂明，凡條例向任何人授

予權力或委以職責，以便作出委任，則具有該權力或職責的人亦同時具有

權力將憑該權力或職責所委任的人免除、暫停、解除或撤銷委任，重新委

任或復任。作為條例草案中訂明的委任當局，教育統籌局局長(「教統局局

長」)可以引用第 1 章第 42(a)條的規定，在有足夠理由的情況下，撤銷上

訴委員會的主席、副主席或備選委員的委任，因此，無須再加入特定條

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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